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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2016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司”）于 2017 年 3 月

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264号，下称《问询函》），公司与

年报审计会计师认真研究、核查后予以回复。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经营与业绩 

1. 关于业绩与毛利率。年报披露，公司 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14.8 亿元，

同比下降约 0.9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6.5 亿元，同比大幅上

升 306.31%。从业务板块来看，公司采矿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14.2 亿元，毛利

率高达 71.95%。 

请公司结合选矿回收率、矿石入选品位、单位综合成本等因素综合分析采

矿业务毛利率较高的原因，并进行同行业对比。 

回复：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 2016年第 4季度的行业分类，我司归属于“采

矿业-有色金属采选业”。以下对比数据皆取自截至本回复函提交日已披露的可比

同行业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1）鉴于同行业公司多数未披露矿石入选品位，仅有矿石储量品位，我司

2016 年矿石储量品位与同行业公司对比见下表。我司塔中矿业是铅锌铜银多金

属矿床，且品位均达到综合利用水平，铅锌品位较高，无论是主产品还是副产品，

经济价值较高。对比显示，铅储量品位处于较高水平，锌的储量品位居中，其他

公司未披露铜的储量品位，含银水平差距较大，我司银的储量品位与另两家公司

相比较低。由于各矿山地理位置、地质条件不同，储量品位差异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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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矿石储量品位 

代码 名称 铜% 铅% 锌% 银(克/吨) 

600338 西藏珠峰 0.14 2.34 3.05 36.52 

000603 盛达矿业 未披露 2.11 4.56 224.63 

000975 银泰资源 未披露 1.96 2.83 264.00 

600711 盛屯矿业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未披露 

（2）我司 2016 年精矿产品金属量成本见下表，对比显示，我司精矿产品单

位成本较低，主要由于我司生产规模大，是其他公司金属吨销量的 3 至 5倍，产

品精矿毛利率处于中等水平。 

2016 年精矿产品金属量单位成本及毛利率 

代码 名称 
销量 

（金属吨） 
营业成本（元） 

精矿成本 

（元/金属吨） 

毛利率

(%) 

600338 西藏珠峰 127,344.00 399,232,560.90  3,135.32 71.95  

000603 盛达矿业 39,302.43 148,592,892.84 3,780.76 79.22  

000975 银泰资源 29,749.13 169,238,290.10 5,688.85 77.70  

600711 盛屯矿业 25,054.89 120,068,435.74 4,792.22 65.22  

（3）因同行业公司未披露选矿回收率指标，无法形成对比数据。根据我司

了解到的行业资料，我司选矿回收率指标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从塔中矿业

积累的历史数据自评，虽然属于成矿条件较为复杂的矿床，但选矿回收率一直处

于上升趋势。不断优化的生产技术指标也将有利于公司利润的增加。 

综上所述，相较其他大多数工业企业，有色金属采选行业的毛利率水平普遍

较高。我司采矿业务的毛利率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较为合理：一是矿石储

量品位处于中等水平；二是我司生产规模大，有规模经济效应，相对产品单位成

本较低。另一方面，同行业有的公司产出产品结构不一样，比如伴生矿银产出较

高，相对单位销售价格和毛利率也会比较高。 

 

2. 关于铜精矿毛利率。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铜精矿的毛利率为

50.44%。根据公司 2016 年半年报，上半年铜精矿的毛利率高达 94.1%。报告期

内 LME 铜价全年上涨，11 月后出现大幅上涨，而公司铜精矿产品却在下半年出

现毛利率大幅下滑的情况。 

请公司结合铜价走势、选矿回收率、矿石入选品位、单位综合成本等因素

综合分析铜精矿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1）我司本报告期内铜精矿毛利率为 50.44%，并不是上半年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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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下半年毛利率低导致的。我司在本报告期进行内控建设和梳理时，发现了精

矿成本归类不尽合理这个一般内控缺陷，为更准确的反映各精矿产品的成本，公

司对成本核算方法进行了归类调整，同时重述了 2015 年相应数据，详见问题 5

的回复。由于这个一般内控缺陷是 2016年下半年发现的，所以 2016 年半年报披

露时尚未调整，从而导致本报告期铜精矿毛利率较 2016 年半年报披露的毛利率

94.1%低。该调整对公司 2016年半年报、年报和公司已披露的其他各期财务报告

的收入、利润等均不产生影响。 

（2）本报告期内 LME铜价上涨，我司本报告期内铜精矿毛利率为 50.44%，

较重述后的 2015 年铜精矿毛利率 44.93%，高出 5.51 个百分点，公司铜精矿毛

利率提升是合理的。 

 

3. 关于海外业务情况。报告期内，公司来源于海外业务的营业收入为 14.23

亿元，同比增长 65.76%，但同期，公司缴纳的境外税金为 246.83 万元，同比下

降 69.36%。此外，公司报告期内的汇兑损益为 2,362.3 万元，较上期 4,700.7

万元的汇兑损益，同比下降约 50%。 

请公司：（1）结合海外业务的开展情况，分析说明境外税金大幅下降的原

因及合理性；（2）结合业务开展所用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分析说明汇兑损益

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我司 2016 年报附注披露的管理费用中的境外税金为 246.83 万元，

去年同期金额 805.46 万元，同比下降 69.36%。主要原因是根据财政部下发的财

会[2016]22 号文《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的规定>的通知》中相关规

定，将子公司塔中矿业的不动产税、土地使用税、交通工具使用税、交通道路使

用税 4 个税种的核算由管理费用科目调整到税金及附加科目进行核算。2016 年

此 4 税种实际发生额 1,095.9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90.50 万元，同比增加

36.07%。基于此，我司将 2016年 5月到 12月发生的此 4个税种的金额共计 849.13

万元由管理费用科目核算调整到税金及附加科目核算。因此当期减少管理费用境

外税金 849.13 万元，同时当期增加税金及附加 849.13 万元。导致 2016 年报附

注中列示的管理费用境外税金显示为 246.83 万元，同比下降 69.36%。 

（2）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所在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记账本位币为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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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尼；销售货物一般都用美元结算，原材料采购及费用支付兼用美元、人民币、

索莫尼结算。 

塔中矿业按如下政策核算外币业务： 

外币业务按业务发生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索莫尼入账。于资产负

债表日，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为索莫尼，所产生的

折算差额除了为购建或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的外币借款产生的汇

兑差额按资本化的原则处理外，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

币性项目，于资产负债表日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 

塔中矿业在编制其人民币报表时按如下政策进行编制： 

对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成

人民币，所有者权益中除未分配利润项目外，其他项目采用发生时的即期汇率折

算。对于利润表中的收入与费用项目，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上述折算产生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在其他综合收益中核算。以非记账本位币编

制的现金流量表中各项目的现金流量采用现金流量发生的即期汇率折算成人民

币。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示。 

2014 年末、2015 年末、2016年末外币货币性项目明细可详见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 12年 31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其中：美元 749.96 1,571.22 5,380.84 

应收款项 
   

其中：美金 2,250.13 2,717.69 1,868.11 

人民币 138.84 28.24 60.55 

应付款项 
   

其中：美金 438.77 401.92 245.97 

人民币 5,197.02 12,030.06 7,985.46 

因近来年索莫尼持续贬值且我司外币资产项目余额远大于外币负债项目余

额及因结算周期较长所以会产生较大的汇兑损益。报告期内汇兑收益较上期同比

下降，主要是由于索莫尼汇率本期贬值幅度小于上年同期所致。具体汇率波动如

下： 

根据塔吉克斯坦国家银行公布的美元兑索莫尼汇率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

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2016年 12月 31日美元兑索莫尼汇率为 1:7.876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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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索莫尼汇率为 1:6.9902；2014 年 12 月 31 日美元兑索莫尼

汇率为 1:5.3079；美元 2016 年升值幅度为 12.67%，小于 2015 年的升值幅度

31.69%。2016年度人民币利润报表折算汇率为 0.8458:1；2015年度人民币利润

报表折算汇率为 1.0059:1。两者因素相抵以及塔中矿业外币净资产上升综合影

响致本期汇兑收益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披露管理费用中的境外税金大幅下降及汇兑

收益大幅下降的原因无不妥。 

 

二、关于成本及费用 

4.关于营业成本。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为 4.4 亿元，同

比大幅下降 53.66%。公司称营业成本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精矿采选产品销售

占比增加，精矿产品毛利高。 

请公司详细披露分产品的成本构成情况，包括原材料、人工、水电、折旧

摊销等各项明细，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成本远低于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原因

及合理性。 

回复：（1）我司营业成本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销售结构发生变化。①冶炼板

块自 2015 年 10 月起停产，因此冶炼板块 2016 年的销售主要是处置库存的在产

品和材料。冶炼板块 2016 年营业收入 883.7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7.60%；

营业成本 1014.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97.57%。②由于公司转型，贸易板块

业务大幅缩减，故贸易板块成本比上期大幅减少 55,406.94 万元，同比减少

89.94%。③采矿板块产销量增加，故营业成本上升，比上期增加 12,055.86 万元，

同比增加 43.26%，是大幅上升的，不存在采选成本大幅下降。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分板块 2016 年营业成本 2015 年营业成本 增减变动额 
增减变

动（%） 

冶炼 10,142,646.00  418,228,597.74  -408,085,951.74  -97.57  

贸易 61,989,146.82  616,058,529.81  -554,069,382.99  -89.94  

采矿 399,232,560.90  278,673,967.75  120,558,593.15  43.26  

合计 471,364,353.72 1,312,961,095.30 -841,596,741.58 -64.10  

合并报表数  441,555,014.00    952,880,285.39  -511,325,271.39 -53.66  

注：合并报表数为合并抵消内部交易后的数据。 

（2）我司 2016 年冶炼及贸易板块的营业成本主要为原材料成本；采矿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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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399,232,560.90 元，其中折旧为 66,133,416.55 元，包含原材料、人

工、水电等的付现成本为 333,099,144.35 元。我司塔中矿业是铅锌铜银多金属

矿床，且品位均达到综合利用水平，铅锌品位较高，无论是主产品还是副产品，

经济价值较高。公司精矿产品的单位成本在同行业公司中是较低的。2016 年精

矿成本 399,232,560.90 元，销量 127,344金属吨，单位成本 3135.32 元/金属吨。

其中，铅精矿营业成本 148,232,550.62元，单位成本 2860.25元/金属吨；锌精

矿营业成本 201,199,094.41 元，单位成本 2754.87 元/金属吨；铜精矿营业成本

49,800,915.87元，单位成本 20785.02元/金属吨。 

2016年精矿产品金属量单位成本 

代码 名称 销量（金属吨） 营业成本（元） 
精矿成本 

（元/金属吨） 

600338 西藏珠峰 127,344.00 399,232,560.90  3,135.32 

000603 盛达矿业 39,302.43 148,592,892.84 3,780.76 

000975 银泰资源 29,749.13 169,238,290.10 5,688.85 

600711 盛屯矿业 25,054.89 120,068,435.74 4,792.22 

 

5. 关于铜精矿成本核算。年报披露，为更准确地反映铜精矿的成本，公司

报告期内对铜精矿成本核算方法进行了归类调整，并按该归类口径调整了 2015

年铜精矿成本。事实上，对比 2015 年年报，公司对锌精矿、铅精矿 2015 年成

本也进行了调整。 

请公司补充披露：（1）对成本核算方法进行调整的具体原因，调整后的成

本归集方法是否更加科学准确；（2）调整前后分产品的收入、成本、毛利率对

比情况；（3）本次调整是否属于会计差错更正。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由于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开采的矿山以铅锌金属为主，根据不同

的成矿原因，矿石中会伴生不同品位的其他金属，达到工业经济品位的，经过采、

选环节形成精矿产品。根据采矿行业公司财务处理的一般原则，生产成本按照产

量占比归类分摊，而子公司塔中矿业于 2013 年起才开始采选销售铜精矿，初始

阶段鉴于铜精矿产量占比极小，所以在其成本归类时未考虑矿石成本的分配（矿

石成本仅在铅、锌精矿之间分配），只归类了选矿成本，所以该产品毛利率较高。 

2016 年，我司在进行内控建设和梳理时发现随着铜精矿产量上升，该成本

归类方法不尽合理，因而在归类铜精矿成本时分配了相应的矿石成本（矿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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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铅、锌、铜精矿之间分配）。基于此，我司认为调整后成本归集方法更加科学

准确。 

（2）2015年度铅、锌、铜精矿产品收入与成本对比表： 

产品 

重述前 重述后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 毛利率 

铅精矿 428,817,475.87 122,827,901.71 305,989,574.16 71.36% 428,817,475.87 105,377,497.75 323,439,978.12 75.43% 

锌精矿 357,982,039.29 148,410,087.27 209,571,952.02 58.54% 357,982,039.29 133,750,991.46 224,231,047.83 62.64% 

铜精矿 71,815,863.04 7,435,978.77 64,379,884.27 89.65% 71,815,863.04 39,545,478.53 32,270,384.51 44.93% 

合  计 858,615,378.20 278,673,967.75 579,941,410.45 67.54% 858,615,378.20 278,673,967.74 579,941,410.46 67.54% 

鉴于我司 2015 年年末无产成品，所以我们认为按现成本归类口径不会对公

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为避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各产品毛利率变动产

生歧义，所以按现归类口径调整了 2015 年度各精矿产品成本，不属于会计差错

变更。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所披露的成本核算方法调整原因无不妥，调

整后的成本归集方法更为精确；公司披露归类调整后的 2015 年度各精矿产品成

本计算口径同报告年度。 

 

6. 关于主要销售客户。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达

到 14.6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99.10%，对公司影响重大。第一大客户方面，

年报称子公司塔中矿业精矿产品销售给万向资源有限公司，且万向资源是公司

年度应收账款的第一名，达 1.08 亿元。但年报在披露客户市场发展情况时，称

公司主要合作伙伴为嘉能可国际，塔中矿业生产的锌精矿主要运往了其在哈萨

克斯坦的冶炼厂，少量运往了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冶炼厂，生产的铅精矿全部

运往了其在哈萨克斯坦的冶炼厂，但嘉能可国际并未出现在应收账款前五大之

中。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名称及销售金额情况，与公司

是否具有关联关系；（2）塔中矿业与万向资源之间的具体交易形式、销售产品

类型、销售额情况，产生大额应收账款的原因；（3）2015 年，公司子公司珠峰

贸易与万向资源曾存在售后回购交易，目前是否还存在售后回购交易；（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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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国际为公司的主要合作伙伴的依据，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前后不一致；

（5）结合销售区域披露分产品的运费支出情况，并分析与海外业务规模的增长

是否匹配；（6）结合结算方式、信用政策披露向嘉能可国际的销售是否产生应

收账款，若产生，请披露应收账款的具体金额。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1）我司 2016年销售客户前五名情况详见下表： 

客  户 销售额（万元） 占年度销售比例 是否关联方 

万向资源有限公司 142,321.48 96.37% 否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1,714.40 1.16% 否 

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037.16 0.70% 否 

上海招金实业有限公司 924.27 0.63% 否 

宁夏京成天宝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348.40 0.24% 否 

合  计 146,345.71 99.10% 否 

（2）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本报告期的精矿产品全部销售给万向资源有限公

司（含与其子公司万向资源（新加坡）有限公司的款项），其中销售铅精矿

652,085,069.50元，销售锌精矿 670,649,729.88元，销售铜精矿100,480,046.06

元，合计 1,423,214,845.44 元。 

与其销售模式如下：①精矿产品采用年度长单方式进行销售，即与客户约定

全年的销售量，但不锁定价格。每月的发货量按全年产量按月均分后执行，卖方

有权对当月销售的产品数量进行 20%增减调整。②具体结算流程为：产品根据发

运日前 5天 LME现货均价预估货值，买方在收到卖方提供的发运单据和临时发票

后付款。产品可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选择按月均价或点价进行结算，按月均价方

式进行结算时根据卖方指定月份的 LME现货月均价进行结算，按点价方式进行结

算时卖方可在 LME交易时段要求买方按即时的市场价进行结算。在按月均价或点

价结算后，买卖方进行最终结算，结清货款。 

本报告期末对万向资源的应收账款 1.08 亿元，是由于年末发货较多，按照

上述销售模式，报告期内最后几日发货的货款尚未收到；且报告期内后几个月发

货但尚未最终结算的货款的余款尚未结清。 

（3）本报告期内，我司与万向资源只有两笔售后回购交易，均是 2015年遗

留到 2016 年初做的融资业务，销售额共计 3,419.40 万元，贸易融资费 37.49

万元，售后回购交易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已抵消。 

（4）嘉能可国际公司（下称“嘉能可”）是全球最大的商品交易商和综合性

资源垄断企业，控制着全球铅锌及精矿供应量 30%左右的份额，业内规模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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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不与之发生直接或间接交易，其在商业活动中具有很强的市场议价能力和优

势，其下属冶炼厂曾是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以往年度（彼时非我司控股）的直供

客户。后因销售结算的商业条件等原因，我司逐步选择确定国际化贸易商万向资

源作为产品销售客户，并根据其指令将铅锌精矿产品发往哈萨克斯坦，包括嘉能

可所属企业、哈萨克锌业等冶炼厂（嘉能可为公司产品的最终客户）。 

另一方面，由于塔中矿业的产品系嘉能可所属冶炼厂的原料，双方生产技术

人员常有互动交流，嘉能可选矿专家多次免费到塔中矿业进行工艺技改指导和交

流。 

同时，作为“一带”沿线重要的区域和国家的知名矿业企业，嘉能可及其所

属企业还有可能是我司其他产品（比如在建的选矿用钢球衬板项目）的潜在客户。

综上历史渊源和现实情况的原因，我司认为嘉能可虽然不是公司直接产品的销售

客户，但是属于公司主要合作伙伴，相关信息披露并无不一致。 

（5）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 2016年销售的锌精矿主要运往哈萨克斯坦，少量

运往乌兹别克斯坦；铅精矿、铜精矿全部运往哈萨克斯坦。2015 年销售的精矿

产品几乎全部运往哈萨克斯坦，少量运往阿拉山口及俄罗斯。且由于三类精矿产

品形态、包装、发运方式均是相同的，只有外包装字样注明不同产品名称，所以

其运费是统一核算。2016年销售精矿产品 127,334 金属吨，共计运费 10,554.06

万索莫尼；2015年销售精矿产品 93,864金属吨，共计运费 7,704.67 万索莫尼。

2016 年销售数量同比 2015 年增长 35.66%，运费同比增长 36.98%。运费增长与

销量增长基本匹配。 

（6）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 2016年销售客户是万向资源，未与嘉能可国际公

司有过销售业务，相应也无应收账款余额。 

会计师回复：经核查，公司所述无不妥。 

 

7. 关于应收账款。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为与母公司塔城国际的 2,053 万应收款，但该笔应收款并未计

提坏账准备，未计提的理由为，与同一债务人轧抵后无须计提。但在关联交易

情况中，公司本期并未向塔城国际出售商品及提供劳务。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该笔应收账款产生的原因及账龄情况；（2）进行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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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处理对应债务的金额及产生的原因；（3）上述轧抵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的规定；（4）2015 年公司与塔城国际同样存在应收账款，但是计提了坏账准

备，请具体说明本期无须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该笔应收账款余额主要系我司子公司塔中矿业 2015 年销售铅精

矿给母公司塔城国际产生及下述（2）原因所形成；应收账款账龄部分为 1-2年，

部分账龄为 2-3年。 

（2）塔中矿业在未因重大资产重组置入上市公司前，通过向当时的控股股

东塔城国际进行产品折价销售，然后由塔城国际以取得的折价销售利润用于支付

该公司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必要支出，塔中矿业在编制报表时将这部分费用模拟计

作应付塔城国际的债务，而塔城国际因代垫费用后相应货款也不再与塔中矿业进

行结算。所以在计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时考虑扣减这部分债务。 

（3）鉴于应收款项属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第四十二条规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

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

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取得和出售该担保物发生的费用应当予以扣除）。原实

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金融资产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对于浮动利率贷款、应收

款项或持有至到期投资，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可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

利率作为折现率。我司认为应付新疆塔城款项可以认为是其提供还款的担保物，

考虑减值测试时是可以扣除的，所以我司的账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且该公司在重组申报期也使用同样的会计处理方法，所以并入上市公司后一直遵

循一贯性原则进行账务处理。 

（4）在计算 2015 年坏账准备时，塔城国际债权金额为 2,200.26 万元，无

息债务金额为 2,031.61 万元，由于债务小于债权，所以计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

而本期公司因资金紧张已向塔城国际借入有息债务 2.99 亿元，计提且尚未支付

利息 778.04 万元；截止本期末应收塔城国际债权 2,053.35 万元，无息债务

2,283.68 万元，由于债务已大于债权，不存在坏账的可能，所以本期末毋须计

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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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判断及账务处理无不妥。 

 

8. 关于其他非流动资产。年报披露，公司 2015 年将珠峰锌业和西部铟业

的固定资产及土地作为闲置资产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上述资产原账面价值

1.46 亿元，公允价值 7,520 万元。公司 2015 年按 7,520 万元入账，并预计 2016

年能够处置完毕。但截至 2016 年底，以上资产并未处置完毕，其他非流动资产

中上述资产入账价值仍为 7,520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将上述资产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而非继续确认为固

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2）上述资产是否计提折旧、摊销、减值

准备；（3）上述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2015 年 12月，我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珠峰锌业 100%股权和西部

铟业 56.10%股权出售给湖南智昊投资有限公司；该合同交易实质为非流动资产

的转让，相关的流动资产及负债处置均由我司负责。非流动资产主要涉及珠峰锌

业及西部铟业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所以上述资产于上年年末列示于持有待售

资产项下中并按公允价格进行计量。2016年 10月，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

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而我司亦无意对珠峰锌业和西部铟业进行复产，并将继

续出售该两家子公司股权，所以未将相应资产转回至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项下。 

（2）鉴于公司将继续出售上述资产（珠峰锌业 100%股权已在 2017 年 2 月

完成对外转让），所以报告期内继续参照持有待售资产会计处理方式进行核算，

即对该些资产不再计提折旧及摊销；经公司判断，截止本期期末上述资产公允价

格未发生进一步减值，因此本期末也未增加计提减值准备。 

（3）我们认为，该会计处理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账务处理无不妥。 

 

9. 关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对上海捷财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增资 3000 万元，持股比例 25%，公司将此项股权投资计入持有至

到期投资。 

请公司结合《增资协议》中相关条款，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中持有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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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投资的定义，详细说明以上投资是否属于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

定的资产，公司是否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并分析上述会计处理的原

因和合理性，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根据我司对外投资公告 2015-51 号已披露的三.（二）条，我司对其

上海捷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增资 3000 万元后，占其 25%股份。同时，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捷财公司业绩应达成如下：①注册用户数量累计达到

50万户；②交易金额数量累计达到 30亿元人民币；③2017年当年利润达到 2000

万元。 

若上海捷财公司未完成增资协议中业绩承诺的任何一项或多项，上海捷财公

司原股东应回购全部公司所持有的上海捷财公司股权，回购价格为[3000 万元

+3000万元×8%×增资款支付日至原股东实际支付全部回购价款日止期间（日）

/365]。若上海捷财公司完成上述条款中的所有业绩，公司仍有权要求原股东受

让全部投资方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受让对价如上所述。公司可在上海捷财公

司 2017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出具之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是否要求原股东受让前述

股权并通知原股东，如公司选择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则原股东应自通知之

日起一个月内支付完毕回购价款；如公司在上海捷财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出来后一个月内未提出回购要求的，则视为投资方逾期放弃该权利。上海

捷财公司原股东应督促会计师事务所最晚应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出具 2017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否则公司有权自行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其进行审计，并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7 年审计报告为准行使相关权利。 

鉴于上述条款，我司根据上海捷财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很可能要求原股东回

购相应股权。所以我司认为该投资实质系财务性投资而权按债权性投资列于持有

到期投资项下核算。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的账务处理无不妥。 

 

10. 关于已停产子公司处臵。年报披露，公司子公司珠峰锌业、西部铟业

已于 2015 年停产，但公司期初固定资产减值仅为 17.8 万，本期未计提。其中，

珠峰锌业已于 2017 年 1 月出售。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子公司固定资产是否已足额计提减值准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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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未计提的原因，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2）对西部铟业的后续安排，是否有复产或处臵计划。 

回复：（1）公司已于上年年末将珠峰锌业和西部铟业待出售资产按公允价格

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净额列示于其他非流动资产项下。所以固定资产期初减值准备

中并未包含前述减值准备。同时，珠峰锌业 100%股权已于 2017年 2 月完成对外

转让。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针对珠峰锌业、西部铟业待出售资产已充分

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公司拟于 2017年处置所持子公司西部铟业全部股权，目前正在与意向

购买方沟通，该公司仍处于停产状态，预计将在 2017年底前完成处置。 

 

11. 关于坏账准备。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初余额为 1,687.60

万元，本期未计提坏账准备，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175.60 万元，期末

余额为 1,468.00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坏账准备期末余额的具体计算过程。（2）公司本期

存在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且账龄在 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请公司说明本

期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及坏账准备余额如下： 

种类 
2016 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0,533,530.59 - 20,533,530.59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15,481,145.62 11,768,887.86 103,712,257.7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741,069.00 2,911,451.08 829,617.92 

合  计 139,755,745.21 14,680,338.94 125,075,406.27 

计算过程如下： 

应收账款（按单位） 
2016 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0,533,530.59 - - 
与同一债务人轧

抵后毋须计提 

其中：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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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  龄 
2016 年 12月 31日 

应收账款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年以内 108,784,465.54 5.00% 5,439,223.29 

1至 2年 431,782.92 15.00% 64,767.44 

4年至 5年 0.16 80.00% 0.13 

5年以上 6,264,897.00 100.00% 6,264,897.00 

合  计 115,481,145.62 10.19% 11,768,887.86 

期末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按单位） 
2016年 12月 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常宁市金炉冶炼有限公司 1,900,664.02 1,071,046.10 56.35% 按可收回金额 

上海勇进矿产品有限公司 1,624,834.63 1,624,834.63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西宁富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59,776.75 159,776.75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西宁金达来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55,793.60 55,793.6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合  计 3,741,069.00 2,911,451.08 77.82%  

上述期末坏账准备余额合计 14,680,338.94 元，较期初坏账准备余额

16,875,861.25 元减少 2,195,522.31 元，其中因外币报表折算影响减少

439,135.35元，因部分应收款账龄增加而计提坏账 186,022.38元，部分应收款

收回而转回坏账准备 1,942,409.34 元。我司将计提坏账与转回坏账金额互抵后

按转回 1,756,386.96 元进行列示。 

会计师回复：我们认为，公司已按既定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政策计算

并披露了报告期相应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的情况。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月 14日 


